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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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那曲地区建筑工程现场保护基本标准〉的通知》（那行办发〔2017〕40号）
2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那曲地区河道采砂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那行办发〔2017〕67号）
3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那曲地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的若干意见》（那行办发〔2017〕68号）
4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那曲地区砂石料价格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那行办发〔2017〕103号）
5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那曲地区铁路公路等重点建设工程临时用地环境保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那行办发〔2016〕161号）
6.《那曲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那曲地区流动从业人员管理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那行办发〔2016〕162号）
7.《那曲市临时救助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那政办发〔2018〕76号）

